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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公告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18-004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扩充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夏泰和”）的资本实力，

保证其资产收购行为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公司决定与万华节能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节能”）等三家公司共同签署《增资协议书》，用

自有资金对宁夏泰和进行增资。 

2018 年 1 月 22 日，公司与万华节能及其他相关方签署《增资协议书》。宁

夏泰和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35,000 万元（人民币万元，下同），其中泰和新材以

24,250 万元认缴 24,25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万华节能以 2,250 万元认缴 2,25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东投资公司”）

以 7,450万元认缴 7,45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宁夏嘉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宁夏嘉诚公司”）以 1,050 万元认缴 1,05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增资后宁夏泰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 

万华节能的控股股东为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实业集团”），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新材集团”）。

2017 年 12 月 22 日，烟台市国资委下发烟国资[2017]95 号《关于无偿划转国有

股权的通知》，将万华实业集团 39.497%、泰和新材集团 51%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给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公司”），万华实业集团、泰和新

材集团均成为国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万华节能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已于 2018年 1月 2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

本本公公司司及及其其董董事事、、监监事事、、高高级级管管理理人人员员保保证证公公告告内内容容真真实实、、准准确确和和完完整整，，公公告告不不存存

在在虚虚假假记记载载、、误误导导性性陈陈述述或或者者重重大大遗遗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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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表决情况为：5票同意，0票弃权，0 票反对，公司关联

董事孙茂健、宋西全、马千里、樊玮在本次会议上回避了表决。针对本议案，独

立董事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权限，此项交易尚须获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6934880XK 

住所：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原路 56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任瑞周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聚氨酯节能系列产品、催化剂系列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

环保材料系列产品、集成房屋系列产品及配套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配套施

工，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9,600,000 33.07% 

2 宁波盛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9,631,000 26.42% 

3 北京国丰兆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000,000 14.00% 

4 烟台市科健墙体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00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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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7年 6月 30 日） 

万华节能的控股股东为万华实业集团，间接控股股东为国丰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烟台市国资委。 

2．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2007年12月19日，万华节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8,000万元；

2012年8月，向包括员工在内的新股东增发7,000万股，注册资本增加至15,000

万元；2012年8月，公司名称变更为“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8月11日，万华节能在新三板挂牌。 

万华节能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主要从事聚氨酯节能系列产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及施工服务的企业。 

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64,167.35万元，股东权益为

12,236.79万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32,330.79万元，净利润308.88万元。 

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61,091.85万元，股东权益为13,790.74

万元；2017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0,724.28万元，净利润1,553.95万元。 

4．构成何种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万华节能的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泰和新材

集团皆系国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第（二）项的规定，万华节能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宁夏泰和股权，交易方式为增资。 

公司名称：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MA76CTRP62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 12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周国永 

经营范围：差别化氨纶及化学纤维产品的制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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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日用百货、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批发及

零售；货物进出口业务。 

公司住所：宁夏灵武市临河镇工业园 A区 

2．主要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泰和新材 2,550 51% 

2 万华节能 1,750 35% 

3 宁东投资公司 550 11% 

4 宁夏嘉诚公司 150 3% 

（1）万华节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6934880XK 

住所：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原路 56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任瑞周 

成立时间：2007年 12月 19日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聚氨酯节能系列产品、催化剂系列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

环保材料系列产品、集成房屋系列产品及配套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和配套施

工，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货物、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宁夏宁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585354276U 

住所：宁夏宁东镇企业总部大楼 7层 

法定代表人：蔡丽芳 

注册资本：300,68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1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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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得审批前，不得

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3）宁夏嘉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宁夏嘉诚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MA76CT3N77 

住所：宁夏灵武市临河镇工业园 A区经三路 

法定代表人：徐波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7年 12月 12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 

3．上述股东均参与本次增资行为。 

4．主要财务数据： 

宁夏泰和成立于2017年12月14日，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扩充宁夏泰和的资本实力，保证其资产收购行为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

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宁夏泰和增加注册资本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一）公司（指宁夏泰和）注册资本 

宁夏泰和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35,000万元（人民币万元，下同），其中泰和新

材以 24,250 万元认缴 24,25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万华节能以 2,250 万元认缴

2,25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宁东投资公司以 7,450万元认缴 7,450 万元新增注册

资本，宁夏嘉诚公司以 1,050 万元认缴 1,05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出资

方式均为货币，增资后公司（指宁夏泰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0万元。 

（二）股东（出资方）及出资比例 

1．本次增资前，各股东认缴、实缴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泰和新材 2,550 51% 2,550 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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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比例 

万华节能 1,750 35% 0 0 

宁东投资公司 550 11% 550 17.74% 

宁夏嘉诚公司 150 3% 0 0 

合 计 5,000 100% 3,100 100% 

2．本次增资完成后，各股东本次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增资后的总认缴

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认缴出资额 

（万元） 

本次认缴 

出资方式 

总认缴出资额 

（万元） 

总认缴出资比

例 

泰和新材 24,250 货币方式 26,800 67% 

宁东投资公司 7,450 货币方式 8,000 20% 

万华节能 2,250 货币方式 4,000 10% 

 宁夏嘉诚公司 1,050 货币方式 1,200 3% 

合 计 35,000 -- 40,000 100% 

各股东均应当保证全部认缴出资资金于 2018年 2月 28日前实缴到位。股东

缴纳出资后，公司（指宁夏泰和）应当要求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

明。 

公司（指宁夏泰和）实缴出资到位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

明证书加盖宁夏泰和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生效。 

3．甲方（指泰和新材）、丙方（指宁东投资公司）合计持有公司（指宁夏泰

和）目前实缴注册资本的 100%，根据宁夏泰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二者合计

拥有公司（指宁夏泰和）股东会 100%的表决权。双方一致同意本增资方案内容；

如果在股东会召开前，其他方首期认缴资本实缴到位，也将同意本增资方案内容。 

4．未参与本次认购及未足额按前次认（实）缴比例参与认购的各股东声明：

此等行为系经协商的自愿意思表示，各方同意遵守公司（指宁夏泰和）章程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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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的约定，相应放弃各自的优先认购权。 

（三）各股东承诺 

各股东均应当承诺本《增资协议书》项下的增资资金权属明晰、来源合法，

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利瑕疵。 

（四）其他 

1．本协议未约定的事项，参照公司（指宁夏泰和）章程中的规定执行。 

2．本协议一式六份，经各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股东公

章，并经各方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每位股东各执一份，公司（指宁夏泰和）执

二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自于自有资金。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情况。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宁夏泰和是在高性能纤维领域拓展业务的需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规划；本次增资是为了扩充宁夏泰和的资本实力，保证其资产收购行为与生产经

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公司扩大主营业务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和综合

竞争力，推动公司完善战略布局。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年初至本协议披露日，公司与万华节能未发生关联交易事项。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签署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相关议案提

交董事会表决，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增资是从公司长远发展战略考虑，

为了扩充宁夏泰和的资本实力，保证其资产收购行为与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

展，有利于公司扩大主营业务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公

司完善战略布局。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以自有资金方式出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

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交易获得了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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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的批准，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 2018年 1月 24日的巨潮资讯网。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增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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